
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 8年度清字第1 3 3 1 7號   0 2

        移 送機 關　雲林縣政府　設雲林縣斗六市○○路0段0 0 0號  0 3

        代　表　人　張麗善　　　住同上  0 4

        被付懲戒人　王耀德　　　雲林縣政府工務處技士  0 5

       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法失職案件，經雲林縣政府移送審理，本會  0 6

        判決如下：  0 7

            主  文  0 8

        王耀德撤職並停止任用貳年。  0 9

            事  實  1 0

        甲、雲林縣政府移送意旨：  1 1

        一、應受懲戒事實及證據：  1 2

            被付懲戒人王耀德(下稱王員)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  1 3

            所定事由，應受懲戒。謹將被付懲戒人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  1 4

            據，分述如下：  1 5

        (一)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規定略以：公務員違法執行職務、怠  1 6

            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，有懲戒之必要者，應受懲戒。  1 7

            又同法第2 4條第1項規定，各院、部、會首長，省、直轄市  1 8

            、縣（市）行政首長或其他相當之主管機關首長，認為所屬  1 9

            公務員有第2條所定情事者，應由其機關備文敘明事由，連  2 0

            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。但對於所屬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於  2 1

            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之公務員，得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  2 2

            ，先予陳明。  2 3

        (二)復按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：「公務員應誠實清廉，謹慎勤勉  2 4

            ，不得有驕恣貪惰，奢侈放蕩及冶遊、賭博、吸食煙毒等足  2 5

            以損失名譽之行為。」；同法第6條前段：「公務員不得假  2 6

            借權力，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」，第按，採購人員倫理準  2 7

            則第6條前段：「採購人員應廉潔自持」；第7條第1款：「  2 8

            採購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：一、利用職務關係對廠商要求、  2 9

            期約或收受賄賂、回扣、餽贈、優惠交易或其他不正利益。  3 0

            」併予陳明。  3 1

        (三)有關王員利用職務上辦理工程案件機會，涉犯貪瀆及其他不  3 2

0 1

１



            法情事，茲分述如下：  0 1

         1、於1 0 4年初，合謀借牌得標「雲林縣1 0 4年度轄內縣道及鄉道  0 2

            公路系統附屬設施搶修搶險工程開口契約」案之斗盛企業社  0 3

            （目前停業中）負責人丁雲龍，引導案內合作借牌之許美玲  0 4

            相信王員有能力打點此工程案之承辦人徐文振並影響工程之  0 5

            履約管理及驗收。其後，許美玲為使將來工程可以順利進行  0 6

            ，交付王員約新台幣（下同）1 4萬元以賄賂該工程承辦人徐  0 7

            文振，王員取得該款項後，自行將其中1 1萬元花用殆盡，未  0 8

            作為行賄之用。此外，王員於1 0 4年1 1月1日前向許美玲表示  0 9

            ，負責前開工程案施作之鄭猷騰就本縣古坑鄉樟湖地區一帶  1 0

            道路工程施作狀況不佳，須另行僱工補強，許美玲為求工程  1 1

            順遂而同意該要求，嗣王員僱請之工人於1 0 4年1 1月1日進行  1 2

            補強，實際補強費用不到1萬元，王員卻向許美玲佯稱工程  1 3

            補強費用為9萬元並得手。  1 4

         2、王員擔任公務員多年，知悉依據行政院訂定之「國內出差旅  1 5

            費報支要點」規定，須因執行公務需要，始得報請核准出差  1 6

            ，並應依核准內容實際出差後，始得請領差旅費（含交通費  1 7

            、住宿費及膳雜費），竟於1 0 5年間起，基於利用職務上機  1 8

            會詐取財物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  1 9

            接續犯意，明知渠未實際於申報出差時間至申報出差地點執  2 0

            行公務，仍於本府差勤系統之出差單填具不實之出差日期、  2 1

            地點及事由等，請領並核銷出差費共計達1萬4 , 9 2 8元。  2 2

        二、王員前揭行為，前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  2 3

            調查局於1 0 6年6月2 8日執行搜索，在王員住處，扣得現金8 0  2 4

            萬元等物，王員並另外自行繳回犯罪所得，全案於1 0 7年1 2  2 5

            月2 1日經承辦檢察官偵查終結並將案關人員起訴在案（證1  2 6

            ）。嗣於1 0 8年7月2 4日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 0 8年訴字第7 7  2 7

            號刑事判決「王耀德得易科罰金部分，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  2 8

            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不得易科罰金部  2 9

            分，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。均緩刑伍年，並應於本判  3 0

            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繳交新臺幣貳拾伍萬元予公庫，及應  3 1

２



            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，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  0 1

            、政府機構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  0 2

            團體，提供貳佰小時之義務勞務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。褫  0 3

            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共計新臺幣壹萬肆仟玖佰貳拾  0 4

            捌元沒收之。」（證2）  0 5

        三、綜上，王員身為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，本應廉潔自持、恪  0 6

            守本分，及維護公務執行之純正，卻未依採購法規定長期與  0 7

            廠商勾結並收受賄賂等貪瀆不法，嚴重斲傷本府機關清廉形  0 8

            象，並打擊機關同仁士氣，行政責任顯屬重大，其應受懲戒  0 9

            之事實，甚為明確。因此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及第  1 0

            2 4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移請貴會審理。  1 1

        四、案經本府1 0 8年9月1 9日召開1 0 8年下半年至1 0 9年第3次考績  1 2

           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建議移付懲戒（證3）。  1 3

        五、證據清單（均影本在卷）：  1 4

         1：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 0 7年1 2月2 1日1 0 6年度偵字第7 3 5、7 3 6  1 5

            、7 3 7、3 9 4 8、3 9 4 9、3 9 5 0、4 6 7 2、5 7 5 2、6 3 6 7、7 0 2 2、7 3 0  1 6

             1號；1 0 7年度偵字第2 7 4 4、3 2 3 3、5 8 0 6、7 9 0 1號起訴書。  1 7

         2：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 0 8年度訴字第7 7號刑事判決。  1 8

         3：本府1 0 8年9月1 9日召開1 0 8年下半年至1 0 9年第3次考績委員  1 9

            會會議紀錄。  2 0

        乙、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，未提出答辯。  2 1

            理  由  2 2

        一、被付懲戒人王耀德係雲林縣政府工務處公共工程科技士（  2 3

            1 0 4年7月1 0日迄今，自8 0年7月開始先後在雲林縣政府不同  2 4

            局處擔任技士），工作內容為：( 1 )麥寮鄉、臺西鄉、四湖鄉  2 5

            轄區道路橋樑工程及土木行政業務。( 2 )其他交辦事項等（下  2 6

            述工程與其職務內容無關）。丁雲龍係址設雲林縣斗六市○  2 7

            ○路0 0號之「斗盛企業社」負責人。�錦章係「安口工程有  2 8

            限公司」負責人；張素真係�錦章配偶；謝承芳係「璟豐隆  2 9

            營造有限公司」（下稱璟豐隆公司）實際負責人；謝沅諭係  3 0

            謝承芳之子，為璟豐隆公司登記負責人。王耀德於任職期間  3 1

３



            ，有下列二至四之違法失職行為。  0 1

        二、緣丁雲龍於1 0 4年初欲承攬雲林縣政府之公共工程，但因缺  0 2

            乏資金，經由賴美蓉介紹而認識許美玲，丁雲龍、曾呈蛟、  0 3

            王耀德、賴美蓉、許美玲等人約在斗六市某間餐廳用餐商談  0 4

            合作內容，丁雲龍當場介紹王耀德給許美玲認識，並暗示許  0 5

            美玲得標工程後，在王耀德幫忙下，能讓工程順利進行，許  0 6

            美玲當下答應合作。之後丁雲龍邀約許美玲至斗盛企業社再  0 7

            次商談合作事宜，王耀德亦在場陪同，讓許美玲認為可以獲  0 8

            得王耀德幫忙，乃同意合作，並談好得標後若有賺錢，丁雲  0 9

            龍就工程利潤分3成，其餘7成歸許美玲。其後，雲林縣政府  1 0

            於1 0 4年6月1 0日辦理「雲林縣1 0 4年度轄內縣道及鄉道公路  1 1

            系統附屬設施搶修搶險工程開口契約」（下稱1 0 4年度開口  1 2

            契約）公開招標（承辦人為工務處養護工程科約僱人員徐文  1 3

            振），丁雲龍知悉前開標案後，乃約王耀德、許美玲等人在  1 4

            斗盛企業社內商談投標1 0 4年度開口契約，依公開招標規定  1 5

            ，投標廠商必須符合丙等以上綜合營造業資格，丁雲龍、許  1 6

            美玲、王耀德、曾呈蛟、�錦章、張素真乃共同基於意圖影  1 7

            響採購結果及獲取不當利益之犯意聯絡，謀議以借牌方式投  1 8

            標，而�錦章本身亦無營造牌，遂向謝承芳借用璟豐隆公司  1 9

            執照證件參與投標。謝承芳、謝沅諭亦共同基於犯意聯絡，  2 0

            將璟豐隆公司執照及大小章等交付予�錦章，容許�錦章等  2 1

            人無償借用璟豐隆公司名義參與投標1 0 4年度開口契約，且  2 2

            推由�錦章指示張素真上網下載電子標單後填載，並由許美  2 3

            玲提供保證金，再由曾呈皎前往參與投標，於1 0 4年7月1 0日  2 4

            以新臺幣（下同）1 , 4 2 3萬元最低標得標，以此方式妨害投  2 5

            標。  2 6

        三、丁雲龍、王耀德、許美玲等人以借牌方式得標1 0 4年度開口  2 7

            契約後，丁雲龍、王耀德竟為下列詐欺行為：  2 8

        (一)王耀德與丁雲龍共同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之犯意聯絡，  2 9

            於1 0 4年度開口契約工程決標後某日，由王耀德利用職務之  3 0

            便，引導許美玲及其員工鄭猷騰至雲林縣政府工務處與徐文  3 1

４



            振見面，王耀德當場向徐文振表示許美玲乃其友人，未來工  0 1

            程相關事項之聯繫可找許美玲之員工鄭猷騰，以此方式取信  0 2

            於許美玲，使許美玲誤信王耀德有能力打點徐文振並影響工  0 3

            程之履約管理及驗收。丁雲龍並順勢向許美玲佯稱要請徐文  0 4

            振吃飯，使許美玲陷於錯誤，乃交付3萬元予丁雲龍，而受  0 5

            有財產上之損害。嗣於1 0 4年7月2 0日前某日，王耀德、丁雲  0 6

            龍、許美玲等人在斗盛企業社碰面，王耀德接續向許美玲佯  0 7

            稱：已經得標1 0 4年度開口契約工程，為了工程可以順利進  0 8

            行及加快文件審核速度，應該要打點主辦公務員等語，丁雲  0 9

            龍亦從旁附和，表示要給工程款的1％作為賄賂，即約1 4萬  1 0

            元給徐文振，且許美玲先前已經支付3萬元，只須再交付1 1  1 1

            萬元云云，王耀德當下並表示會負責將賄賂交付徐文振，許  1 2

            美玲因此陷於錯誤，遂將1 1萬元分成5萬元、6萬元交付王耀  1 3

            德，王耀德取得1 1萬元後，自行花用殆盡，未作為行賄之用  1 4

            。  1 5

        (二)王耀德於1 0 4年1 1月1日前某日，向許美玲表示鄭猷騰就雲林  1 6

            縣古坑鄉樟湖地區道路工程施作狀況不佳，須另行僱工補強  1 7

            ，許美玲為求工程順遂，同意王耀德之要求，王耀德所僱請  1 8

            之工人於1 0 4年1 1月1日進行補強，然實際補強之費用為1萬  1 9

            元，王耀德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要許美玲於同日下午  2 0

            帶1 0萬元至倪育德位於斗六市○○路0 0號辦公處，且與許美  2 1

            玲見面時，向許美玲佯稱前開工程補強費用為1 0萬元，許美  2 2

            玲因此陷於錯誤，交付1 0萬元予王耀德（其中1萬元為實際  2 3

            補強費用），而受有9萬元之財產損失。  2 4

        (三)丁雲龍於1 0 5年1月初，因為資金需求，擬向許美玲取款花用  2 5

            ，但擔心遭拒絕，遂與王耀德共同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  2 6

            意聯絡，利用王耀德為公務員，許美玲相信王耀德對1 0 4年  2 7

            度開口契約有影響力，要王耀德撥打電話向許美玲佯稱：因  2 8

            支付票款，向許美玲借款1 3萬元云云。許美玲原本猶豫是否  2 9

            借款，便電詢丁雲龍是否該借給王耀德，丁雲龍告以日後請  3 0

            領1 0 4年度開口契約工程款仍須王耀德幫忙，應借款給王耀  3 1

５



            德云云。許美玲不疑有他，誤信是王耀德要借款，乃依王耀  0 1

            德指示將1 3萬元交付曾呈蛟，再由曾呈蛟轉交丁雲龍，因此  0 2

            受有1 3萬元之財產損失。  0 3

        四、王耀德明知依據行政院訂定之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之  0 4

            規定，須因執行公務需要，始得報請核准出差，並應依核准  0 5

            內容實際出差後，始得請領差旅費（含交通費、住宿費及膳  0 6

            雜費）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利用職務上機會詐  0 7

            取財物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接續犯意，明知其未於附表二  0 8

            所示之出差日期，實際前往表列出差地點執行公務，卻於附  0 9

            表二所示申報出差月份中某日，在雲林縣政府差勤系統之出  1 0

            差單填具如附表二所示不實之出差日期、天數或時數、地點  1 1

            及事由，或其不在雲林縣政府工務處時，委由不知情之同事  1 2

            蔡佩玲以王耀德之帳號登入雲林縣政府差勤系統，並鍵入虛  1 3

            偽之出差日期、天數或時數、地點、事由，且透過電腦表單  1 4

            系統送請職務代理人、單位主管、機關首長及總務課登記人  1 5

            員在電腦表單系統簽核後，使工務處承辦人事之不知情人員  1 6

            將不實之出差單透過電腦表單系統確認而登錄在其職務上所  1 7

            掌之王耀德差勤月報表公文書上。王耀德再按月填寫內容不  1 8

            實之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，證明其有實際依核准之出差單內  1 9

            容出差執行公務，據以申請附表二所示之差旅費，並將出差  2 0

            旅費報告表報由單位主管核章後，連同各項經費請領核銷清  2 1

            冊逐層報由雲林縣政府不知情之單位主管、人事人員、主計  2 2

            人員及機關首長審核，使渠等均陷於錯誤，誤認其有實際至  2 3

            出差地點執行公務而在內容不實之各項經費請領核銷清冊公  2 4

            文，核准王耀德所申請之差旅費，並將差旅費匯入王耀德設  2 5

            於臺灣銀行斗六分行帳號0 0 0 0 0 0 0 0 0 0 0 0號帳戶內，以此方式  2 6

            詐領出差費共1 4次（起訴書誤載為1 5次），總共1萬4 , 9 2 8元  2 7

            。案經檢察官偵查起訴，並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(下稱雲林  2 8

            地院)於1 0 8年7月2 4日以1 0 8年度訴字第7 7號刑事判決，判處  2 9

            王耀德如附表一編號2至1 9所示罪刑，並諭知得易科罰金部  3 0

            分，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。不得易科罰金部分，應執行有期  3 1

６



            徒刑壹年拾壹月。均緩刑伍年。褫奪公權壹年在案（其餘從  0 1

            略）。  0 2

        五、上開事實，有雲林地院1 0 8年度訴字第7 7號刑事判決之記載  0 3

            可稽。經查被付懲戒人於偵審中均自白上情不諱，並有證人  0 4

            徐文振、鄭猷騰、許美玲、張素真、�錦章、謝沅諭、謝承  0 5

            芳、丁雲龍、曾呈蛟等人之供述，及附於刑事卷之諭霖工程  0 6

            行帳記資料表、1 0 4年度開口契約1 0 4年6月1 0日公開招標公  0 7

            告與1 0 4年7月1 3日決標公告、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 0 6年8月1 6  0 8

            日斗六營字第0 0 0 0 0 0 0 0 0 0 0號函暨所附群福瀝青公司開戶資  0 9

            料、交易明細、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 0 6年9月1日斗六營字第  1 0

        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號函暨所附匯款資料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 1 1

            公司總行（下稱華南銀行總行）1 0 6年8月7日營清字第0 0 0 0 0  1 2

            0 0 0 0 0號函暨所附吉成土木包工業開戶資料、交易明細、華  1 3

            南銀行總行1 0 6年8月3 0日營清字第0 0 0 0 0 0 0 0 0 0號函暨所附1 0  1 4

            5年1月2 9日匯款申請書、取款憑條本、斗六市農會1 0 6年8月  1 5

            7日斗農信字第0 0 0 0 0 0 0 0 0 0號函暨所附宏謚土木包工業開戶  1 6

            資料、交易明細、斗六市農會1 0 6年9月4日斗農信字第0 0 0 0 0  1 7

            0 0 0 0 0號函暨所附匯款申請書、取款憑條、華南銀行總行1 0 6  1 8

            年8月1日營清字第0 0 0 0 0 0 0 0 0 0號函暨所附璟豐隆公司交易明  1 9

            細、王耀德公務員履歷表、雲林縣政府1 0 6年8月2 8日府機政  2 0

            查二字第0 0 0 0 0 0 0 0 0 0號函暨所附王耀德個人公出差統計查詢  2 1

            資料、差旅費申報憑證、對王耀德執行通訊監察期間詐取差  2 2

            旅費相關基地臺位置資料、王耀德與蔡佩玲之通訊監察譯文  2 3

            、臺灣銀行斗六分行1 0 6年8月9日斗六營字第0 0 0 0 0 0 0 0 0 0 0號  2 4

            函暨所附王耀德帳號0 0 0 0 0 0 0 0 0 0 0 0號帳戶開戶資料、交易明  2 5

            細等證據資料影本可參。被付懲戒人經本會合法通知，並未  2 6

            提出答辯，事證明確，其違法失職行為堪以認定。  2 7

        六、按公務員懲戒法於1 0 5年5月2日修正公布施行，該法第7 7條  2 8

            規定：「本法中華民國1 0 4年5月1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繫  2 9

            屬於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懲戒案件尚未終結者，於本法修正  3 0

            施行後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一、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合議庭  3 1

７



            依修正後之程序規定繼續審理。但修正施行前已依法進行之  0 1

            程序，其效力不受影響。二、其應付懲戒之事由、懲戒種類  0 2

            及其他實體規定，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。但修正施行後之規  0 3

            定有利於被付懲戒人者，依最有利於被付懲戒人之規定。」  0 4

            該法就發生於公布施行前尚未繫屬本會之懲戒事件，雖未有  0 5

            新舊法比較適用之規定。惟公務員懲戒案件係剝奪人民擔任  0 6

            公務人員一定之權益，與刑法對犯罪人之人身、自由及財產  0 7

            之權益加以剝奪，二者性質相近，為保護公務員免因法規修  0 8

            正而受到不虞之不利益，應有準用刑法第2條第1項所定從舊  0 9

            從輕原則之適用。況修正後該法第7 7條對修正時已繫屬本會  1 0

            之案件，就實體法部分已明定應適用從舊從輕原則，比照其  1 1

            立法意旨，對新法施行前之懲戒事件，雖於修法施行時尚未  1 2

            繫屬本會，就實體上之事項原則上仍有從舊從輕原則之適用  1 3

            （本會1 0 8年7月2 4日法律座談會決議參照）。本件於修正施  1 4

            行後之1 0 8年1 0月2日繫屬本會，有本會之收文章可按。而被  1 5

            付懲戒人所為，除附表一編號1 0至1 9所列詐領差旅費部分係  1 6

            發生於1 0 5年5月2日公務員懲戒法修正施行後，該部分自應  1 7

            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外，其餘部分（包括理由欄二即附表  1 8

            一編號2妨害投標、理由欄三即附表一編號3、4、5詐欺取財  1 9

            、理由欄四其中如附表一編號6至9所列詐領差旅費部分），  2 0

            均係發生於1 0 5年5月2日公務員懲戒法修正施行前，依前述  2 1

            說明，關於應受懲戒之成立要件，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  2 2

            第7 7條第2款之規定。查公務員懲戒法修正前之第2條規定：  2 3

            「公務員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受懲戒：一、違法。二  2 4

            、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。」修正後之第2條則規定：「  2 5

           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，有懲戒之必要者，應受懲戒：  2 6

            一、違法執行職務、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。二、非  2 7

            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，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。」修正後增  2 8

            加「有懲戒之必要」之要件及就違法行為增加怠於執行職務  2 9

            或其他失職行為之懲戒態樣；就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，增  3 0

            加「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」之要件。兩相比較，自以修正  3 1

８



            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付懲戒人而應予以適用。至關於懲戒之  0 1

            種類，公務員懲戒法修正前第9條規定固較有利於被付懲戒  0 2

            人，唯移送機關移送之多數違法失職行為，依法本應整體評  0 3

            價合而為一個懲戒處分，本件被付懲戒人之多數行為跨越該  0 4

            法修正施行前、後，其中既有部分行為係發生在該法修正施  0 5

            行後，本會自得逕適用該法修正後第9條規定予以懲戒。  0 6

        七、核被付懲戒人所為，除違反刑罰法律外，並有違公務員服務  0 7

            法第5條所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，不得有貪婪，足以損失名  0 8

            譽之行為之旨。其行為戕害人民對公務員之信賴，嚴重損害  0 9

            政府之信譽，為維護公務紀律，自有懲戒之必要。本件就移  1 0

            送機關提供之資料，已足認事證明確，故不經言詞辯論，逕  1 1

            為判決。爰審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 0條所列各款事項等一切情  1 2

            狀，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。  1 3

        據上論結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 7條、第4 6條第1項但書、第5 5條  1 4

        前段、第2條第1款、第2款、第9條第1項第2款，判決如主文。  1 5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 0 8     年    1 2     月    1 8     日  1 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第二庭  1 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委  員  廖宏明  1 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吳景源  1 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黃梅月  2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呂丹玉  2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張清埤  2 2

       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 2 3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 0 8     年    1 2     月    1 8     日  2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黃筱雯  2 5

        附表一：  2 6
            2 7
          編號 犯罪事實        王耀德所犯罪名、宣告刑一覽表                    2 8
            2 9
           １ 同案刑事被告王進 （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0
              焜部分（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1
            3 2

９



 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 1
            0 2
           ２ 犯罪事實二所載借 王耀德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五項前段之妨  0 3
              牌投標之犯行    害投標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  0 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5
            0 6
           ３ 犯罪事實三(一)所 王耀德共同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罰  0 7
              載詐欺犯行      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                   0 8
            0 9
           ４ 犯罪事實三(二)所 王耀德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，  1 0
              載詐欺犯行     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
            1 2
           ５ 犯罪事實三(三)所 王耀德共同犯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罰  1 3
              載詐欺犯行      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                   1 4
            1 5
           ６ 犯罪事實四所載  王耀德公務員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  1 6
              1 0 5年1月詐領差旅 刑壹年玖月。褫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  1 7
              費之犯行【附表二 肆佰陸拾元沒收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8
              (一)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9
            2 0
           ７ 犯罪事實四所載  王耀德公務員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  2 1
              1 0 5年2月詐領差旅 刑壹年玖月。褫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  2 2
              費之犯行【附表二 捌佰陸拾肆元沒收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
              (二)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4
            2 5
           ８ 犯罪事實四所載  王耀德公務員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  2 6
              1 0 5年3月詐領差旅 刑壹年玖月。褫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  2 7
              費之犯行【附表二 肆佰參拾貳元沒收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8
              (三)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9
            3 0
           ９ 犯罪事實四所載  王耀德公務員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  3 1
              1 0 5年4月詐領差旅 刑壹年玖月。褫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  3 2
              費之犯行【附表二 肆佰陸拾肆元沒收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3
              (四)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4
            3 5
           1 0  犯罪事實四所載  王耀德公務員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  3 6
              1 0 5年6月詐領差旅 刑壹年玖月。褫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  3 7
              費之犯行【附表二 肆佰參拾貳元沒收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8
              (五)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9
            4 0

０１



 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 1
            0 2
           %  犯罪事實四所載  王耀德公務員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  0 3
              1 0 5年7月詐領差旅 刑壹年玖月。褫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  0 4
              費之犯行【附表二 壹仟參佰貳拾肆元沒收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5
              (六)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6
            0 7
           9  犯罪事實四所載  王耀德公務員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  0 8
              1 0 5年8月詐領差旅 刑壹年玖月。褫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  0 9
              費之犯行【附表二 玖佰貳拾元沒收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
              (七)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
            1 2
           8  犯罪事實四所載  王耀德公務員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  1 3
              1 0 5年9月詐領差旅 刑壹年玖月。褫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  1 4
              費之犯行【附表二 捌佰陸拾肆元沒收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5
              (八)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6
            1 7
           7  犯罪事實四所載  王耀德公務員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  1 8
              1 0 5年1 0月詐領差 刑壹年玖月。褫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  1 9
              旅費之犯行【附表 壹仟參佰捌拾元沒收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
              二(九)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1
            2 2
           6  犯罪事實四所載  王耀德公務員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  2 3
              1 0 5年1 1月詐領差 刑壹年玖月。褫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  2 4
              旅費之犯行【附表 玖佰貳拾元沒收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5
              二(十)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6
            2 7
           5  犯罪事實四所載  王耀德公務員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  2 8
              1 0 5年1 2月詐領差 刑壹年玖月。褫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  2 9
              旅費之犯行【附表 參仟壹佰玖拾貳元沒收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0
              二(十一)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1
            3 2
           4  犯罪事實四所載  王耀德公務員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  3 3
              1 0 6年1月詐領差旅 刑壹年玖月。褫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  3 4
              費之犯行【附表二 壹仟參佰玖拾貳元沒收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5
              (十二)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6
            3 7
           3  犯罪事實四所載  王耀德公務員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  3 8
              1 0 6年2月詐領差旅 刑壹年玖月。褫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  3 9
              費之犯行【附表二 肆佰陸拾肆元沒收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0
            4 1

１１



 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 1
            0 2
              (十三)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3
            0 4
           2  犯罪事實四所載  王耀德公務員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，處有期徒  0 5
              1 0 6年5月詐領差旅 刑壹年玖月。褫奪公權壹年。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  0 6
              費之犯行【附表二 壹仟捌佰貳拾元沒收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7
              (十四)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8
            0 9

        附表二：  1 0
           1 1
         (一) 1 0 5年1月請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
           1 3
         編號   日期              地點 事由            金額（新臺  1 4
               天數（8時）、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幣，下同）  1 5
           1 6
          1     1 0 5年1月3 0日      臺西 (公差）道路工程 4 6 0元       1 7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    勘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8
           1 9
         (二) 1 0 5年2月請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
           2 1
         編號   日期              地點 事由            金額        2 2
               天數（8時）、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
           2 4
          1     1 0 5年2月1 8日      麥寮 (公差）道路工程 4 3 2元       2 5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    勘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6
           2 7
          2     1 0 5年2月2 6日      麥寮 (公差）道路工程 4 3 2元       2 8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    勘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9
           3 0
         (三) 1 0 5年3月請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1
           3 2
         編號   日期              地點 事由            金額        3 3
               天數（8時）、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4
           3 5
          1     1 0 5年3月2 4日      麥寮 (公差）道路工程 4 3 2元       3 6
               6時                   勘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7
           3 8

２１



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 1
           0 2
         (四) 1 0 5年4月請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3
           0 4
         編號   日期              地點 事由            金額        0 5
               天數（8時）、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6
           0 7
          1     1 0 5年4月2 0日      四湖 (公差）道路工程 4 6 4元       0 8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    勘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9
           1 0
         (五) 1 0 5年6月請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
           1 2
         編號   日期              地點 事由            金額        1 3
               天數（8時）、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4
           1 5
          1     1 0 5年6月3 0日      麥寮 (公差）建議案會 4 3 2元       1 6
               7時                   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7
           1 8
         (六) 1 0 5年7月請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9
           2 0
         編號   日期              地點 事由            金額        2 1
               天數（8時）、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
           2 3
          1     1 0 5年7月6日       麥寮 (公差）建議案會 4 3 2元       2 4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    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5
           2 6
          2     1 0 5年7月1 1日      麥寮 (公差）辦理道路 4 3 2元       2 7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    排水改善工程施工             2 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協調會                    2 9
           3 0
          3     1 0 5年7月2 9日      麥寮 (公差）承辦工程 4 6 0元       3 1
               7時               、臺 鑽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3
           3 4
         (七) 1 0 5年8月請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5
           3 6

３１



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 1
           0 2
         編號   日期              地點 事由            金額        0 3
               天數（8時）、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4
           0 5
          1     1 0 5年8月1 8日      臺西 (公差）鄉親服務 4 6 0元       0 6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、麥 卡會勘                      0 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8
           0 9
          2     1 0 5年8月1 9日      臺西 (公差）建議案會 4 6 0元       1 0
               5時               、麥 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
           1 3
         (八) 1 0 5年9月請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4
           1 5
         編號   日期              地點 事由            金額        1 6
               天數（8時）、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7
           1 8
          1     1 0 5年9月8日       麥寮 (公差）「麥寮鄉 4 3 2元       1 9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    雷厝村往崙背鄉豐             2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榮村道路改善工程             2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竣工會勘                  2 2
           2 3
          2     1 0 5年9月1 0日      麥寮 (公差）「麥寮鄉 4 3 2元       2 4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    中興村及崙後村擋             2 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土設施改善工程」             2 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竣工會勘                    2 7
           2 8
         (九) 1 0 5年1 0月請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9
           3 0
         編號   日期              地點 事由            金額        3 1
               天數（8時）、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2
           3 3
          1     1 0 5年1 0月3日      臺西 (公差）在建案鑽 4 6 0元       3 4
               7時               、麥 心抽驗                      3 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6
           3 7

４１



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 1
           0 2
          2     1 0 5年1 0月2 5日     臺西 (公差）議員建議 4 6 0元       0 3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、麥 案會勘                      0 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5
           0 6
          3     1 0 5年1 0月3 1日     臺西 （公差）辦理工程 4 6 0元       0 7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、麥 相關事宜-  建議案             0 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  會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9
           1 0
         (十) 1 0 5年1 1月請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
           1 2
         編號   日期              地點 事由            金額        1 3
               天數（8時）、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4
           1 5
          1     1 0 5年1 1月1 7日     臺西 (公差）辦理工程 4 6 0元       1 6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、麥 相關事宜-鑽心抽             1 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  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8
           1 9
          2     1 0 5年1 1月2 1日     臺西 (公差）辦理工程 4 6 0元       2 0
               6時               、麥 相關事宜-鑽心抽             2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  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
           2 3
         (十一) 1 0 5年1 2月請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4
           2 5
         編號   日期              地點 事由            金額        2 6
               天數（8時）、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7
           2 8
          1     1 0 5年1 2月1日      臺西 (公差）辦理工程 4 6 0元       2 9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、麥 相關事宜-公所函             3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  報計畫書會勘                3 1
           3 2
          2     1 0 5年1 2月6日      臺西 (公差）辦理工程 4 6 0元       3 3
               6時               、麥 相關事宜-鑽心抽             3 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  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5
           3 6

５１



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 1
           0 2
          3     1 0 5年1 2月1 5日     臺西 (公差）辦理工程 4 6 0元       0 3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、麥 相關事宜-建議案             0 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  會勘（起訴書誤載             0 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「鑽心抽驗」）             0 6
           0 7
          4     1 0 5年1 2月1 6日     臺西 (公差）辦理工程 4 6 0元       0 8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、麥 相關事宜-鑽心抽             0 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  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
           1 1
          5     1 0 5年1 2月1 9日     臺西 (公差）辦理工程 4 6 0元       1 2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、麥 相關事宜-建議案             1 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  會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4
           1 5
          6     1 0 5年1 2月2 1日     臺西 (公差）辦理工程 4 6 0元       1 6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、麥 相關事宜-建議案             1 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  會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8
           1 9
          7     1 0 5年1 2月2 2日     臺西 (公差）辦理工程 4 3 2元       2 0
               7時               、麥 相關事宜-建議案             2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、 會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斗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
           2 4
         (十二) 1 0 6年1月請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5
           2 6
         編號   日期              地點 事由            金額        2 7
               天數（8時）、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8
           2 9
          1     1 0 6年1月1 9日      臺西 (公差）道路排水 4 6 4元       3 0
               7時               、麥 工程驗收及業務洽             3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、 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3
           3 4
          2     1 0 6年1月2 0日      臺西 (公差）道路排水 4 6 4元       3 5
           3 6

６１



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 1
           0 2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、麥 工程驗收及業務洽             0 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、 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5
           0 6
          3     1 0 6年1月2 3日      麥寮 (公差）道路排水 4 6 4元       0 7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、臺 工程驗收及業務洽             0 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、 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
           1 1
         (十三) 1 0 6年2月請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
           1 3
         編號   日期              地點 事由            金額        1 4
               天數（8時）、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5
           1 6
          1     1 0 6年2月9日       臺西 (公差）道路排水 4 6 4元       1 7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、麥 工程驗收及業務洽             1 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、 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
           2 1
         (十四) 1 0 6年5月請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2
           2 3
         編號   日期              地點 事由            金額        2 4
               天數（8時）、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5
           2 6
          1     1 0 6年5月4日       麥寮 (公差）道路排水 4 3 2元       2 7
               6時               、臺 工程驗收及業務洽             2 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、 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0
           3 1
          2     1 0 6年5月1 0日      臺西 (公差）道路排水 4 6 4元       3 2
               7時               、麥 工程驗收及業務洽             3 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、 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5
           3 6

７１



         （續上頁）  0 1
           0 2
          3     1 0 6年5月1 5日      臺西 (公差）道路排水 4 6 4元       0 3
               5時               、麥 工程驗收及業務洽             0 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寮、 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6
           0 7
          4     1 0 6年5月1 8日      麥寮 (公差）道路排水 4 6 0元       0 8
               1天               、臺 工程驗收及業務洽             0 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、 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
           1 2

８１


